臺灣省建築師公會授權辦法

92.12.17本會第13屆第22次理事會議審議通過

台灣省政府93. 1. 6府社行字第0920017591號書函同意備查

第 一 條：（目的與依據）

臺灣省建築師公會(以下簡稱本會)為配合精省政策及地方自治之實施，精簡本會組織，強化辦事（連絡）處與各地政府機關之互動功能，依本會章程第六條、辦事(連絡)處辦事細則第三條，訂定臺灣省建築師公會授權辦法(以下稱本辦法)。

第 二 條：（適用對象）

本辦法之適用，以本會所屬各縣市辦事(連絡)處為限。但授權業務涉及跨縣(市)辦理者，應先徵求該地辦事(連絡)處合作，如該辦事(連絡)處放棄參與時，準用之。

第 三 條：（授權項目及範圍）

本會對於各縣市辦事(連絡)處之授權項目及範圍如下：

一、臺灣省各縣(市)政府委辦之建築執照協審(檢視)、核准建造執照案件抽查、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案複核、建築物無障礙設施檢查等代執行公權力之建管業務。

二、不涉及侵犯會員建築師執行業務權益之委辦事務。

第 四 條：（授權事項）

前條所列項目範圍，各縣市辦事(連絡)處得以該處名義與各地政府機關辦理下列事項：

一、委託代辦案之洽接、協商、與其前置作業，及函文往返等事宜。

二、投標及議價事宜。

三、雙方締約事宜。

四、執行作業與結案事宜。

五、請領款項、開立票據及結算事宜。

六、其他與授權事項相關事宜。

第 五 條：（辦理授權業務之程序）

第三條所列授權業務項目與範圍，各縣市辦事(連絡)處應依下列程序辦理：

一、屬第一款列舉授權項目者，得逕為辦理，並具函向本會報備之。

二、屬第二款非列舉項目者，應先檢齊相關資料函報本會核可後始得為之。

前項授權之案件，各辦事(連絡)處應將投標締約等相關資料函報本會備查，結案後應將請款、開立票據及結算資料等相關資料函報本會備查。

第 六 條：（授權權責）

經依本辦法由本會全權授予各縣市辦事(連絡)處，得以該處名義辦理各項授權業務；各縣市辦事(連絡)處執行授權業務時，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，並善盡專業責任，以維護本會良好信譽。對其結果各該辦事(連絡)處應自負完全之責任。

第 七 條：（授權爭議之處理）

各縣市辦事（連絡）處依本辦法規定辦理本會授權業務如有爭議時均由本會負責調處。

前項調處申請應以書面為之，調處過程應作會議紀錄妥為保存。

第 八 條：（違背授權辦法之處分）

各縣市辦事(連絡)處不依本授權辦法或違背本授權辦法執行者，本會得經理事會決議視情節輕重處以一定期限之停止授權，或中止本會授權之處分。

第 九 條：（辦法之實施）

本辦法經理事會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